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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具体指标 合同金 额 （人

民币/亿元） 是否触发 备注

天齐锂业 （射洪 ）有
限公司

资产负债率＜70%；

1.94 否 /
流动比率＞0.5；
或有负债＜10000 万元 ；
或有负债率＜35%

天齐锂业 （射洪 ）有
限公司

流动资产＞10000 万元 ；

2.4 否 /
净资产＞10000 万元；
资产负债率＜75%；
流动比率＞1.

文菲尔德

偿债覆盖率＞或=1.1； 有形资产净
值＞或=6 亿澳元；流动性指标：未受
限现金和可用 贷款 的总额 不低于
6000 万澳元

32.2 否 /

成 都 天 齐 锂 业 有 限
公司

流动资产＞50000 万元 ；

6.96 是，流动比＜1

受行业周期及财务负担影
响，近两三年公司在巨额商
誉减值和经营亏损的同时 ，
公司负债尤其是流动性负
债增长幅较快 ，使得资产负
债率、流动比等偿债指标面
临较大压力。但通过与债权
银行协商，相关借款均到期
正常周转 ，截止目前 ，公司
尚未收到任何因违反该条
款提前收回贷款的通知。

净资产＞50000 万元；
资产负债率＜80%；
流动比率＞1.

天 齐 鑫 隆 科 技 （成
都 ）有限公司

流动资产＞10000 万元 ；

1.5
是 ， 资产负债
率＞75%；流动
比＜1

净资产＞10000 万元；
资产负债率＜75%；

流动比率＞1.

SPV1/SPV2

利息覆盖率＞2；

201 是

该条 款 已 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签订的修订展期
协议约定中止执行 。截止本
回函日 ，仍处于中止执行状
态。

杠杆倍数＜6；

资产负债率＜65%

说明：偿债覆盖率 = 可用于偿债的现金 / 贷款协议项下到期应付的所有本金、利息、费用、
佣金和其他金额的总额

成都天齐与天齐隆鑫贷款主要为流动资金贷款，虽财务指标已超出贷款合同约定，但这部
分银行均加入银行间债权人委员会，实施“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的统一帮扶政策，公司判断
触发提前还款的风险较小，不会增加公司流动性风险。

如前所述，我公司正在加快推进与 IGO 的交易，预计交易完成后资产负债率等指标会明显
优化。 随着后续新一轮股权融资计划的论证、推进和实施，以及市场行情的持续好转，公司财务
指标有望进一步改善，并恢复到约定范围内。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获取了企业所有借款合同，对合同中约定的与财务指标有关的条款与企业实际财务数

据指标进行了对比。 经了解，如公司回复，部分借款已触发提前还款的条件，公司尚未收到贷款
人要求提前收回贷款的通知。

4.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TLEA 于 2020 年 12 月与澳大利亚投资人 IGO 签署《投资协议》。 根
据投资协议，投资人将以现金方式出资 14 亿美元认缴 TLEA 新增注册资本。

（1）请结合 TLEA 报告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相关情况（包括各产品产销量、销售价格、毛利
率、净利润等）、所处行业地位、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竞争及经营情况等说明评估依据的合理性。

一、公司回复
（一）IGO 相关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与 IGO 签署的《投资协议》，TLEA 拟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澳大利亚

上市公司 IGO； 本次增资计划拟由 IGO 的全资子公司 IGO� Lithium� Holdings� Pty� Ltd（以下简
称“投资者”）以现金方式出资 14 亿美元认缴 TLEA 新增注册资本 3.04 亿美元，增资完成后公
司持有 TLEA 注册资本的 51%， 投资者持有 TLEA 注册资本的 49%， 投资者出资金额超过
TLEA 注册资本对应金额的溢价部分计入 TLEA 资本公积（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完成本次交易前，Tianqi� Lithium� Holdings� Pty� Ltd（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齐锂业有限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TLH”）需将其持有的 Tianqi� Lithium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称

“TLA”）之 100%股权转让给 TLEA。
交易完成后，TLEA 将继续持有 51%文菲尔德股权（文菲尔德旗下包含 100%格林布什矿的

权益），及 100%天齐奎纳纳氢氧化锂工厂的权益。 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对 TLEA 及文菲尔德的
控制权变更， 其未来商业模式为文菲尔德向股东出售锂精矿的同时保证奎纳纳氢氧化锂工厂
的原材料供应，而奎纳纳氢氧化锂工厂向外销售氢氧化锂化合物。

（二）TLEA 估值情况
为提交董事会、股东会决策参考之目的，公司聘请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

评估”） 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按照资产基础法对 TLEA 完成内部重组后的单体报表资
产、负债科目的价值进行估值，同时通过收益法对 TLEA 在完成内部重组后所持有的 TLA、文菲
尔德股权价值进行评估。

1、 行业地位及行业发展趋势等：
本次估值预测参数的设置主要是在下述的行业趋势及行业竞争力的大背景下开展。
（1）发展趋势确保 TLEA 产能可得到充分利用：世界新能源汽车销量近几年飞速增长。 2020

及 2019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分别为 136.7 万辆及 120.6 万辆，而 2018 年欧洲新能源汽
车销量 40 万，同比增长 33%，占全球份额约 20%，但渗透率仅为 2.3%，新能源汽车市场还有很
大增长空间。 欧洲新能源车市场增长迅猛，近三年增速保持在 40%。 高速发展的下游市场确保
TLEA 未来产能可被市场充分消化。

（2）行业竞争优势：格林布什矿已成熟运营多年，化学级锂精矿生产运营成本为行业最低，
其锂精矿资源的稀缺性、 产能优势和优良品质为公司产品供应稳定和质量稳定提供了重要保
障，能适应和满足下游不同客户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客户黏性强。 而奎纳纳在建工程未来建
成后的自动化程度极高，投建的生产整体工艺流程也是行业一流水平，预计未来 TLEA 的产品
在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3）经营情况：目前文菲尔德整体经营情况稳定，而 TLK 在建工程正按照既定目标有序推
进调试工作，因此目前的整体经营情况可以有效支撑估值工作中对未来稳定生产、销售活动的
假设。

2、 收益法主要参数的假设如下：
（1）产、销量假设：针对奎纳纳在建工程未来的产品产销量，鉴于其单期工程的理论年度产

能均为 2.4 万吨氢氧化锂产品，而公司国内工厂如江苏天齐在 2020 年疫情影响下的产销比（销
量 / 产能比）依然超过 90%，且行业未来中、长期前景整体向好，故财务预测模型中假设超过
90%的产销比亦具合理性， 目前财务模型假设未来 1 期项目首批氢氧化锂产品的产、 销将在
2021 年第四季度完成，在考虑未来市场下游需求的持续增长等因素后，公司最终按 2.3 万吨的
年销量来预测未来完成爬坡期后的稳定年度销量。

针对泰利森第 3 期锂精矿完成投产后的稳定期销量测算，公司参考了文菲尔德股东在市场
的中、远期发展下的需求增长因素，预计整体产能利用率接近 90%。

（2）销售价格预测：鉴于奎纳纳项目投产后的客户预计将广泛涉及全球多地，且预计不会
出现关联方交易等特殊情况， 因此销售价格预测参考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 Roskill 所预测数据
等信息来测算未来 5 个年度的氢氧化锂售价：
单位：万美元/吨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氢氧化锂价格 1.18 1.20 1.25 1.38 1.49
鉴于文菲尔德锂精矿销售对象为股东方，故锂精矿（技术及化学级）预测平均价格主要根

据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 Roskill 所预测的交易价格为准，其中未来 5 个年度的平均价格如下：
单位：美元/吨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技术及化学级锂辉石均价 499 585 616 673 769
（3）毛利预测
针对成本中占比最大的锂精矿，根据公司此前开展的可行性研究及生产工艺目标，奎纳纳

项目未来稳定生产后，单位氢氧化锂的锂精矿消耗量约 6.3 吨，针对锂精矿价格，化学级锂精矿
主要参考了 Roskill 对关联交易情况下的预测数据：
单位：美元/吨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化学级锂辉石 470 556 592 691 758
其他成本则主要参考了公司此前完成的可研报告及目前与上游供应商所签署的各类合同

文件。 鉴于文菲尔德整体生产工艺、流程已十分稳定，故未来生产成本主要依据目前历史数据
进行测算。

综上， 开元评估针对 TLEA 股权价值最终估值结果 15.09 亿美元是基于评估基准日的行业
信息及公司未来规划做出的测算，整体测算依据具有合理性。 综上，本次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
合理的定价原则，参考第三方评估价值，经双方协商后确定，交易作价具有合理性。 根据上述测
算逻辑，开元评估针对 TLEA 股权价值的最终估值结果为 15.09 亿美元。

二、会计师意见
（一）执行的核查程序
1、获取了 IGO 与 TLEA 签署的《投资协议》，了解交易背景及评估其商业合理性。
2、从 IGO 官方网站（https://www.igo.com.au/site/investor-center/investor-center1）下载其与公

司交易公告，并核对公告事项、交割时间、投资金额与《投资协议》约定条款是否一致。
3、我们获取了开元评估团队对 TLEA 的估值模型，分析其参数、假设等关键数据的合理性。
4、我们利用了毕马威澳大利亚珀斯分所作为组成部分会计师的工作，了解 IGO 交易最新

进展。
（二）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评估依据不合理。
（2）结合交易标的市场可比交易价格、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或者市净率等指标，分析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说明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本次交易定价是与境内外多家投资人洽谈，并在多轮非公开报价基础上与交易对手协商确

定，整体谈判过程未出现影响公司独立判断、评估拟出售股权公允价值的因素。
（一） 市场可比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内部重组后的 TLEA（以下简称“重组后的 TLEA”）本身兼具锂精矿原材料开采、

锂化合物加工业务，业务类型及所处地区高度类似的可比交易为 Albemarle 于 2019 年 8 月宣布
的澳大利亚 Wodgina 锂精矿项目之 60%股权收购（以下简称“Albemarle 项目”）。 Albemarle 项目
完成重组及建设后，预计其整体氢氧化锂目标最高年产能规模为 5 万吨，化学级锂精矿年度产
能为 75 万吨，与重组后的 TLEA 具有可比性，相关产能数据对比如下：
单位：吨 氢氧化锂 锂精矿 （化学及技术级）

重组后的 TLEA 48,000 579,974
Albemarle 项目 50,000 750,000

备注：上述 TLEA 锂精矿数据为 2020 年实际产量。
根据 Albemarle 公告， 其最终确认的支付对价款为 8.2 亿美元现金及其 Kemerton 氢氧化锂

生产项目 40%股权。 鉴于 Albemarle 的 Kemerton 氢氧化锂项目整体投资预算规模为 12 亿美元，
故其中 40%股权的价值按 4.8 亿美元计算，因此 Albemarle 收购 Wodgina 锂精矿项目之 60%股权
整体对价金额为 13 亿美元（即上述价值 4.8 亿美元的 40%股权加现金对价金额 8.2 亿美元）。

由于 Albemarle 所支付的上述 13 亿美元对价金额是针对 Wodgina 锂精矿项目 60%股权，故
项目整体股权价值为 21.67 亿美元。

公司本次交易内部重组后的 TLEA 包括 100%的 TLA 的股权和 51%文菲尔德的股权， 交易
后 IGO 持有 49%TLEA 的股权，因此本次交易对应向 IGO 所出售的股权分别为 TLA49%股权及
文菲尔德 24.99%（即 51%*49%） 股权。 为增加可比性， 针对 Albemarle 项目分别将锂矿项目
Wodgina（对应文菲尔德 24.99%的股权）和锂加工项目 Kemerton（对应 TLA49%股权）按照上述股
权比例进行了折算。 折算过程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整体价值(单位 ：亿美元) 折算股权比例 折算成本次交易的股权比例价值

A B C=A*B
Albemarle 项目 33.67 - 11.29
其中：Wodgina 21.67 24.99% 5.42
Kemerton 12.00 49.00% 5.88
本次交易估值 - - 14.00

由上表可见，本次 IGO 针对 TLEA� 49%股权的交易对价 14 亿美元已高于 Albemarle 项目交
易对价 11.29 亿美元。 故公司认为：相较于可比交易的对价，本次交易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同行业上市公司市净率、市盈率对比
1、市净率
截至估值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TLEA 及 TLA 账面净资产规模分别为 4.77 亿美元及

1.27 亿美元，合计 6.04 亿美元，据 Wind 数据终端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境外主要同
行业上市企业（Albemarle 及 Livent）的平均市净率为 4.28 倍。

依此平均市净率计算，完成重组、交割后的 TLEA 整体估值规模达 25.85 亿美元，按照 49%
的股权比例计算，该部分股权的市场公允估值约为 12.67 亿美元（且未考虑 49%股权未能取得
控股权所导致的进一步折价）， 本次 IGO 针对 TLEA49%股权的交易对价金额高于 12.67 亿美
元。

2、市盈率
截至估值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TLEA 及 TLA 的净利润分别为 0.50 亿美元及 -0.12 亿

美元，合计 0.38 亿美元，简单年化后金额为 0.51 亿美元，据 Wind 数据终端统计，截至评估基准
日的境外主要同行业上市企业（Albemarle 及 Livent）的平均市盈率为 21.98 倍。

依此行业平均市盈率计算，完成重组、交割后的 TLEA 整体估值规模达 11.17 亿美元，按照
49%的股权比例计算，该部分股权的市场公允估值约为 5.47 亿美元（且未考虑 49%股权未能取
得控股权所导致的进一步折价）， 本次 IGO 针对 TLEA49%股权的交易对价金额 14 亿元美元高
于 5.47 亿美元。

因此，从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市净率等指标进一步测算，公司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对维护上市公司长期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2018 年度，公司因购买 SQM23.77%的股权新增并购贷款 35 亿美元，使公司资产负债率大

幅上升，高额并购贷款导致财务费用急剧上升。 目前公司流动性压力较大，鉴于公司业务属资
本密集型，若公司未来在并购贷款债务的偿付方面遭遇困难，则公司业务、经营业绩、资金状
况、财务状况及日常生产经营都可能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目前公司计划将使用本次吸收投资所获部分款项来偿还境外银团贷款本金（不低于 12 亿
美元），预计可有效减少公司财务费用，因此本次交易的正常执行对于维持上市公司正常运营
状态，银团贷款可能的进一步展期，及进一步缓解流动性紧张压力，优化债务结构具有明显改
善效果，对维护上市公司整体长期利益亦具有重大提振意义。

综上，公司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会计师意见
（一）执行的核查程序
评价管理层聘用的外部估值专家的工作结果，估值报告中是否就估值目标以及工作结果进

行了清楚的表达，工作结果是否基于恰当的会计期间，并充分考虑了期后事项
（二）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交易双方约定的交易对价与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估值相近，未发现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你公司子公司天齐香港于 2019 年与摩根士丹利签订了 VPF 合同，按照合同规定，天齐香

港将所持有的部分 SQM 公司 B 股股票押记给摩根士丹利，以取得 3 年期借款，并买入与押记
股票数额相当的看跌期权，作为借款偿还能力的保证，同时卖出与押记股票数额相当的看涨期
权以对冲部分融资成本。 你公司衍生金融负债期末余额为 5.61 亿元，包括卖出的以 SQM 发行
的 B 类股为标的的看涨期权以及泰利森将本年与 Alinta 公司合同约定电力采购量在满足日常
生产后富裕部分作为非标合同下的金融工具。

（1）请说明期权与非标合同金融工具交易的背景、原因与合理性，说明是否实现预期目标，
是否实质增加了你公司的财务风险。

一、公司回复
（一）领式期权的背景、原因与合理性：
2019 年初，在充分分析公司 2019 年全年的整体预算情况以及资金需求后，为了进一步满足

公司全资子公司 TLK 第一期“年产 2.4 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项目”（以下简称“一期氢氧化
锂项目”）和第二期“年产 2.4 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项目”（以下简称“二期氢氧化锂项目”）
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满足一期氢氧化锂项目调试和爬坡的营运资金需求，公司拟通过全资子
公司天齐锂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锂业香港”）持有的 2.1%的 SQM� B 股进行融资。
因 2019 年上半年 SQM� B 股股价持续走低， 经过前期对于领式期权融资和股票质押融资方案
的调研和商业层面的反复论证，公司选取了具有更高贷款金额、更低融资成本的 3 年期领式期
权融资方案，能够最大化以更少的成本满足公司对资金的需求。 主要原因在于领式期权中买入
的看跌期权具有下端保底的功能：1、 当股价大幅下跌时， 领式期权融资有冲抵贷款成本增加
（保底）的可能，而质押融资无下端保护，则需要追加保证金，并可能会触发强制提前还款等风
险。 故从稳定公司现金流和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领式期权融资符合公司的风险谨慎性原则，
并降低了公司融资的财务风险。 2、当股价大幅上涨时，领式期权融资可以规避领子以内因股价
上涨所造成的成本增加，当股票价格上涨至领子上端及以上时，公司也可采取如提前归还贷款
和调整领子结构等规避措施，从而规避贷款成本的增加，合理管理融资成本。

综上，如果不采用领式期权融资，而选择按照当时较低的市场价格（低于公司获得股票时

的现金成本）出售股票，既不能最大限度的获得资金，也会在 2019 年当期一次性产生较大亏损，
同时丧失未来股票上涨带来收益的机会。 因此领式期权融资是基于当时公司所面临的实际情
况能采取的最优融资方案，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以最低成本的获得融资，并非为了对冲股
价波动风险，，该融资工具解决了 TLK 氢氧化锂项目建设资金的短缺，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司
流动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领式期权公允价值的波动属于未实现损益，其对公司利润的实际
影响将在交割时得以最终确认。 此外，在领式期权到期交割日，公司可以灵活选择以股票进行
交割，而无需额外筹集资金偿还到期债务，在到期日亦不会增加公司的财务负担。 因此，公司认
为采用领式期权融资方案是合理的，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公司对于资金需求的预期目标，同时
兼顾融资成本和消除因为股价下跌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实质增加公司的财务风险。

（二）非标合同金融工具的背景、原因与合理性：
根据文菲尔德《股东协议》约定，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利森生产的锂精矿目前仅销售给公司

和雅保两位股东。 2019 年 6 月，泰利森根据两位股东未来 5 年的锂精矿需求与电力供应商 Al-
inta 签订了截止到 2022 年 1 月 1 日的《电力采购合同》， 合同约定了泰利森在未来期间需要按
照约定的采购量和采购价格支付电费。 2020 年初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锂化合物下游市场需求
缩减，两位股东对锂精矿采购的需求也大幅下降，泰利森预期其格林布什矿区用电量将减少，
无法达到先前与电力供应商 Alinta 签订的购电合同所要求的电力采购量，因此按照先前签订的
购电合同将会在未来期间产生富余电量。 2020 年 6 月，泰利森经过与电力供应商 Alinta 协商，签
订了《电力双向交易合同》，将截止到 2023 年 1 月 1 日的购电合同由批发安排调整为零售安排，
并将富余的电量委托电力供应商在公开市场以市价进行出售， 以减少因不能完全使用约定采
购电量而产生的损失。 该金融工具通过出售富余电量实现了公司预期目标，且并未实质增加公
司的财务风险。

（2）请说明期权与非标合同金融工具交易近两年对你公司财务数据以及会计科目产生的影
响及计算过程，会计处理与报表列示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一、公司回复
（一）领式期权
公司持有的领式期权为全资子公司天齐锂业香港分别于 2019 年 2 月 11 日和 2019 年 7 月

1 日，与摩根士丹利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签订了 Variable� Prepaid� Share� For-
ward� Transaction 合同（以下简称“VPF 合同”）。 按照合同规定，天齐锂业香港将所持有的部分
SQM 公司 B 股股票押记给摩根士丹利， 以取得 3 年期借款， 并买入与押记股票数额相当的看
跌期权，作为借款偿还能力的保证，同时卖出与押记股票数额相当的看涨期权以对冲部分融资
成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对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衍生工
具的相关准则要求， 公司将看跌期权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确认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将看涨期权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上述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在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分
别对其进行后续计量。

考虑到资本市场缺乏对应于本次合同的 SQM 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价值的公开报价， 且为
避免对目标股票的价格造成负面影响，此类衍生品交易通常不能进行公开询价，因此公司与摩
根士丹利就 SQM 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案进行了充分沟通，确定采用国际上
通行的 BSM 期权估值模型（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对 SQM 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
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在资产负债表日， 公司通过 BSM 期权估值模型分别确认看涨期权和看
跌期权的公允价值， 该公允价值与上一个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同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准则要求，公司根据金融工具
到期时间分别将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以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在财务报表中
进行列报。

根据 BSM 期权估值模型， 影响 SQM 看跌看涨期权公允价值的因素有 SQM 的股票价格、
隐含波动率、无风险利率、期权剩余期限和期权执行价格等。 BSM 估值模型针对看涨期权的公
式及参数含义如下：

· C—期权初始合理价格
· L—期权交割价格
· S—所交易金融资产现价
· T—期权有效期
· r—连续复利计无风险利率
· σ2—年度化方差
· N()—正态分布变量的累积概率分布函数?
看跌期权的价格可按照买卖权平价关系推出。
领式期权交易近两年对公司财务数据以及会计科目产生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科目名称 2019 年末或 2019 年度 2020 年末或 2020 年度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88,741,434.49 71,008,607.22
交易性金融负债 93,761,081.52 484,671,760.4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76,431,855.68 -608,643,506.21

同时， 为了充分披露 SQM� B 股股价和隐含波动率变化对以 SQM 发行的 B 类股为标的的
看跌期权与看涨期权公允价值的影响，公司在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报告“第十二节、十、2、（3）
价格风险敏感性分析”中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非标合同金融工具
公司持有的非标合同金融工具为控股子公司泰利森与电力供应商 Alinta 签订的以零售安

排形式的购电合同，合同约定在未来期间泰利森需要按照约定的采购量和采购价格支付电费，
同时泰利森将因两位股东需求减少而导致富余的电量委托电力供应商 Alinta 在公开市场以市
价进行出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
衍生工具的相关准则要求，公司在未来期间委托电力供应商 Alinta 在公开市场以市价出售的电
力为衍生工具，将其确认为金融负债，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公司采用富余电力双向交易的预计未来现金流现值来对该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进行计
价。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准则要求，公司以交易性金融负债在
财务报表中进行列报。

根据未来现金流现值模型， 影响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因素有未来合约期间每月的富余电
量、未来合约期间每月电力单位采购价格、未来合约期间每月公开市场电力单位销售价格和折
现率等。 未来现金流现值模型的公式及参数含义如下：
项目名称 代码 备注

预计合同约定电力采购量 （兆瓦
时 ） Q 泰利森与 Alinta 合同约定未来期间每月的富余电量

合同约定采购单价 （澳元） 泰利森与 Alina 合同约定采购单价依据上述公式 ， 按季度

提高。 其中 为 2018 年末西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
的物价水平 。

预测未来市场单价 （澳元） F 泰利森采用的预计未来市场单价来自澳大利亚 Synergy 交
易平台数据。

每月毛利 A=（P-F）*Q

非标合同金融工具现值 其中 r 为澳大利亚剩余 1 年期国债利率除以 12

非标合同金融工具交易近两年对公司财务数据以及会计科目产生的影响如下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科目名称 2019 年末或 2019 年度 2020 年末或 2020 年度

交易性金融负债 26,664,739.6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6,313,908.79

综上，公司对期权与非标合同金融工具交易的会计处理与报表列示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3）请详细说明期权与非标合同金融工具定价参数选取及依据、计算过程、定价的公允性

与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领式期权
公司采用国际上常用的 BSM 期权估值模型（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对 SQM

看跌看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价。 根据 BSM 期权估值模型，影响 SQM 看跌看涨期权公允价
值的因素有 SQM 的股票价格、 隐含波动率、 无风险利率、 期权剩余期限和期权执行价格等。
BSM 估值模型针对看涨期权的公式及参数含义如下：

· C—期权初始合理价格
· L—期权交割价格
· S—所交易金融资产现价
· T—期权有效期
· r—连续复利计无风险利率
· σ2—年度化方差
· N()—正态分布变量的累积概率分布函数?
看跌期权的价格可按照买卖权平价关系推出。
公司领式期权定价参数选取及依据如下所示，以下参数均可在公开市场中获取：

参数 2019 年末 2020 年末 选取依据

SQM 的股票价格（美元） 26.69 49.09 纳斯达克 SQM 收盘价格

隐含波动率 34.67% 43.18% 彭博社 SQM 隐含波动率

无风险利率 1.57%-1.58% 0.10%-0.11% 期权剩余期限对应的美国国债收益
率

期权剩余期限 （年） 2.11-2.50 1.12-1.50 领式期权合同约定期限

看跌期权执行价格 （美元） 26.12/34.31 26.12/34.31 领式期权合同约定执行价格

看涨期权执行价格 （美元） 34.82/45.74 34.82/45.74 领式期权合同约定执行价格

通过以上参数和 BSM 期权估值模型计算出 2019 年末和 2020 年末看跌期权的公允价值分
别为 93,761,081.52 元和 484,671,760.45 元， 看涨期权的公允价值分别为 288,741,434.49 元和
71,008,607.22 元。

（二）非标合同金融工具
公司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现值来对《电力双向采购合同》产生的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进行

计价。 根据未来现金流现值模型，影响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因素有未来合约期间每月的富余电
量、未来合约期间每月电力单位采购价格、未来合约期间每月公开市场电力单位销售价格和折
现率等。 未来现金流现值模型的公式及参数含义如下：
项目名称 代码 备注

预计合同约定电力采购量 （兆瓦
时 ） Q 泰利森与 Alinta 合同约定未来期间每月的富余电量

合同约定采购单价 （澳元） 泰利森与 Alina 合同约定采购单价依据上述公式 ， 按季度

提高。 其中 为 2018 年末西澳大利亚珀斯统计局公
布的物价水平 。

预测未来市场单价 （澳元） F 泰利森采用的预计未来市场单价来自澳大利亚 Synergy 交
易平台数据。

每月毛利 A=（P-F）*Q

非标合同金融工具现值 其中 r 为澳大利亚剩余 1 年期国债利率除以 12，n 为月
数。

未来合约期间每月的富余电量由泰利森管理层根据每月电力预算需求确定，未来合约期间
每月电力单位采购价格为泰利森与 Alinta 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约定价格，未来合约期间每月公
开市场电力单位销售价格按照最近一个季度的平均单位销售价格并考虑西澳珀斯的消费者物
价指数变动进行调整来预测， 现金流的折现率则主要参考了和未来合约剩余期间相同的澳大
利亚政府国债收益率。 该金融工具的定价基于独立的公开市场电价，泰利森电力供应合同中约
定的电价以及约定购买的电量，以公开信息和有约束力的合同作为依据。

综上，公司对期权与非标合同金融工具定价参数选取及依据、计算过程是公允与合理的。
二、会计师意见
（一）执行的核查程序
对于领式期权合同：
1、了解交易的背景和意图。
2、检查期权合同，并对期权合同相关内容和模型的合理性与发行机构沟通。
3、向发行机构函证。
4、 评价估值模型中涉及的重要估计和关键假设的合理性。 复核了公司管理层对关键假设

执行的敏感性分析，评价关键假设的变化对减值测试结果的影响，识别在选择关键假设时可能
存在的管理层偏向的迹象。

5、评价估值模型中所采用参数或输入值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外部环境及内部的经营情况，
并检查减值测试中有关信息的内在一致性。

6、我们检查并分析了有关领式期权的会计处理及列报。
对于非标合同金融工具合同：
1、了解交易的背景和意图。
2、检查合同内容。
3、复核计算合理性及准确性。
4、利用了毕马威澳大利亚珀斯分所作为组成部分会计师的工作，获取重新计算过去。
5、我们检查并分析了有关非标合同金融工具合同的会计处理及列报。
（二）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过检查和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依据其自身风险特殊，使用上述期权与非标合同金融工具

实现了预期目标，未增加企业财务风险。
我们复核了企业计算上述期权与非标合同金融工具定价参数选取及依据、计算过程、未见

重大异常，以及会计处理是恰当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6.2020 年 3 月，MSP 与你公司子公司 TLK 发生诉讼事项， 涉及金额 3,581.18 万澳元，2021

年 3 月法院判决 TLK 应向 MSP 支付工程欠款，本息金额合计为 3,888.15 万澳元。 上诉法院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上午举行听证会，审理 TLK 对于简易判决的上诉申请。

（1）请说明截至回函日，上述诉讼的进展，你公司是否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公司回复
针对全资子公司 TLK 与建设澳洲奎纳纳氢氧化锂项目的总承包商 MSP� 工程私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MSP”）于 2020 年 3 月发生的诉讼事项，西澳大利亚州最高法院（以下简称“西澳
最高院”）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判决 TLK 应在 2021 年 3 月 15 日之前向 MSP 支付工程欠款，本息
金额合计为 3,888.15 万澳元。 TLK 已根据澳洲的相关法律提起上诉，上诉法院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做出指令，TLK 须于 2021 年 4 月 9 日 16:00 之前全额支付 3,888.15 万澳元到法院托管账户，
在此前提下西澳最高院的简易判决付款指令书将在上诉裁决前暂停执行。 2021 年 4 月 9 日，
TLK 已全额支付 3,888.15� 万澳元至法院托管账户。 TLK� 本次资金支付不会对公司净利润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和 TLK� 已经并将继续采取积极的资金管理措施和适当的融资手段，尽
可能减少或避免对公司流动性或给 TLK� 项目调试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案件及其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2020 年 4 月 28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1 月 14 日、2021 年 3 月 11 日、2021 年 3 月 18 日、2021 年 4 月 6 日、2021 年 4
月 10 日、2021 年 4 月 2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问询
函＞的回复公告》《风险提示公告》《重大风险事项进展公告》《诉讼及仲裁事项进展公告》 以及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分别为：2020-047、2020-059、2020-106、2020-119、2021-029、
2021-030、2021-032 和 2021-033）。

2021 年 4 月 21 日，上诉法院举行了程序性的听证会，审理 TLK 对于简易判决的上诉申请，
主要听取了各方陈述，并梳理案件进程，暂未对该案件进行判决。 2021 年 5 月 24 日，TLK 在澳

洲的代理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收到西澳最高院的邮件通知， 上诉案件的下一次程序性听证
会聆讯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7 日，正式的听证会时间暂未确定。由于上诉案件尚在审理中，暂未
有实质性进展，不属于股票上市规则应披露诉讼的进展情形，因此公司未对此聆讯情况进行专
项的信息披露。 此外，针对 TLK 与 MSP 之间的仲裁及索赔声明，以及 MSP 向成都天齐提起的
以成都天齐作为担保方替 TLK 支付工程款的仲裁，目前无实质性进展，尚未作出裁决。

公司将继续按照澳洲相关法律规定积极应对该案件的上诉及争议仲裁的相关工作，维护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诉讼、仲裁事项的后续进展或执
行情况，积极、妥善处理相关诉讼和仲裁结果可能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请说明 2021 年 3 月法院判决是否属于期后调整事项，是否需确认一项新的预计负债，
你公司未对该诉讼确认预计负债的原因与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
见。

一、公司回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29 号 -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是指对资

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证据的事项。
企业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通常包括下列各项：
（一） 资产负债表日后诉讼案件结案， 法院判决证实了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现时

义务，需要调整原先确认的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预计负债，或确认一项新负债。
……
故 2021 年 3 月法院判决属于期后调整事项。 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已将 2020 年 3 月的

MSP 诉讼金额 3,581.18 万澳元进行了账务处理，列报在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七、21
应付账款项目中；2021 年 3 月判决金额本息合计 3,888.15 万澳元已列报在 2020 年年度报告全
文第十二节、七、22 应付账款项目中，与诉讼金额一致，故无需确认一项新负债。

二、会计师意见
（一）执行的核查程序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要求， 以及注册会计师的执业判断对公司与 MSP 的

诉讼事项执行了必要的程序，主要有：
1、我们访谈了公司法务主管，获取了 TLK 与 MSP 诉讼案件最新进展。
2、我们登录西澳最高院数据库（https://ecourts.justice.wa.gov.au/）搜索并下载了与 TLK 相关

的所有诉讼文书， 阅览与比对是否与被审计单位法务人员提供诉讼进度、 公司披露的信息一
致。

3、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401 号—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的要求，
我们利用了毕马威澳大利亚珀斯分所作为组成部分会计师的工作， 对 TLK 代理人律师事务所
Clayton� Utz� 执行了函证程序，了解目前诉讼结果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并在提交予我们的《集团
审计指引》中明确描述了该诉讼案件对 TLH（TLK 系其子公司）2020 年度财务报告的影响。

（二）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诉讼和仲裁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29 号 - 资产负债

表日后事项》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将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负债确认为应付账款，未确认新的预
计负债是合理的。

7.里昂证券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天齐鑫隆支付其为天齐收购 SQM 股权提供咨询服务的合同服务费、 损失等共计 475.12 万美
元，并要求天齐锂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你公司向法院提供了货币资金 32.8 万元和公司持有的
成都天齐 100%股权、射洪天齐 100%股权用作诉讼保全。根据工商信息，你公司部分股权因诉讼
事项被冻结。

（1）请说明截至回函日，上述诉讼的进展，你公司是否应对诉讼进展、股权冻结等事项需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公司回复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第三节“重要事项”的第二部分“重

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中披露了关于 CLSA� Australia� Pty� Ltd（里昂
证券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简称“里昂证券”）诉天齐鑫隆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鑫
隆”）、天齐锂业的合同纠纷事项：里昂证券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成都中院”）提起诉讼，要求天齐鑫隆支付其为天齐锂业收购 SQM 股权提供咨询服务的合
同服务费、损失等共计 4,751,215 美元，并要求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4 日
收到成都中院发出的传票，该案将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开庭审理。截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
已在 31,123,784.10 元的范围内，向法院提供了货币资金 32.8 万元和公司持有的成都天齐 100%
股权、射洪天齐 100%股权（具体股权比例以法院实际保全为准）用作诉讼保全。 后公司请求法
院解除超出涉案金额以外的股权查封，法院在征得申请人里昂证券的同意下，成都中院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民事裁定书》载明：裁定冻结天齐锂业持有的成都天齐 5%的股权（注册资
本 250,000 万元），冻结期限为三年，因此解除了对射洪天齐股权的冻结。

截至目前，双方处在庭外和解阶段，成都中院已取消原定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的开庭审理，
后续开庭时间待定。 此外，不存在公司股权因上诉诉讼事项而被冻结的情形。

根据《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1.1.1 条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
元的，应当及时披露。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为 520,612.62 万元人民币，本案件涉案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5978%，未达到第 11.1.1 条规定的重大诉讼标准。

此外，成都天齐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净利润、净资产的 5%均未超过公司 2020 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指标的 10%，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成都天齐财务 公司合并财务数据 冻结股权对应指标占比（%）

总资产 1,199,312.19 4,203,556.44 1.43
净资产 315,105.48 520,612.62 3.03
营业收入 328,609.15 323,945.22 5.07
净利润 -25,220.24 -183,376.57 0.69

同时，考虑到法院最终裁定的股权冻结比例在涉案金额范围内，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经与相关专家反复论证，公司未对此诉讼事项进行专项披露。 公司将密切
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或执行情况， 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请说明你公司未对该诉讼确认预计负债的原因与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公司与里昂证券就合同服务的纠纷仍在诉讼程序中，但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将该诉讼

案件涉及的里昂证券服务费 424.91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27,724,561.10 元）列示在应付账款科目
中。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 - 或有事项》中相关规定：
第四条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务

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额能
够可靠地计量。

第五条 预计负债应当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
依据上述准则要求，里昂证券诉讼尚未正式判决，公司按照相关服务合同约定的尚未支付

的服务费用作为最佳估计数并确认为应付账款，无需再对此项诉讼确认预计负债。
二、会计师意见
（一）执行的核查程序
1、我们获取了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与里昂证券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约

定合同金额为 424.91 万美元。
2、了解上述咨询服务合同签订时是否经适当管理层复核、审批。
3、对子公司天齐鑫隆与里昂证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付余额执行了函证程序。
（二）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诉讼和仲裁事项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29 号 - 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将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负债确认为应付账款，未确认新的预计
负债是合理的。

8.你公司近三年衍生锂产品收入分别为 40.41 亿元、29.25 亿元、17.57 亿元，毛利率分别为
65.25%、48.54%、23.71%，锂精矿收入分别为 22.02 亿元、19.15 亿元、14.81 亿元，毛利率分别为
71.89%、68.81%、62.53%。

（1）请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你公司各项业务开展情况，详细说明你公司衍生锂产品收入
与锂精矿收入近两年下滑的原因。

一、公司回复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23,945.22 万元，同比减少 33.08%，其中锂精矿收入同

比减少 22.63%，锂化合物及衍生品收入同比减少 39.95%。 主要原因是行业产能自 2018 年以来
相对集中释放，2018 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供给逐步增加，行业供需关系格局逐渐改变，由于上游
供应释放过快，锂化工产品平均售价出现明显回调。 2020 年部分锂化合物生产厂商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开工不足，加之由于需求暂未跟上，锂产品的价格开始持续走低，虽然在 2020 年第四
季度有所反弹，但综合全年来看，公司 2020 年度锂系列产品的销量和单价较 2019、2018 年度均
有下降。

（一） 锂精矿
技术级锂精矿方面，受宏观环境调整影响，公司下游陶瓷类客户窑炉设备生产时间有所缩

短，因而向公司采购技术级锂精矿产品量有所减少；此外，受行业景气度影响、公司下游玻纤行
业类客户调整采购计划，期内公司部分客户的提货量暂时性减少。 受前述下游行业因素影响，
2020 年度，公司技术级锂精矿的销量为 10.55 万吨，同比减少 4.63 万吨，下滑 30.49%。

化学级锂精矿方面，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利森生产的化学级锂精矿主要通过船运自澳大利亚
发货至公司及雅保。 受偶发性天气因素的影响， 运输化学级锂精矿的船只的船期可能有所波
动，因此部分销售给雅保的化学级锂精矿产品也有所波动。 2020 年度，公司化学级锂精矿的销
量为 24.72 万吨，同比增加 5.35 万吨，上升 27.64%。

近三年锂精矿销售量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锂精矿销售量 （吨） 352,746.78 345,506.91 434,505.03
其中：技术级锂精矿销售量 （吨） 105,535.18 151,824.31 150,370.93
化学级锂精矿销售量（吨） 247,211.60 193,682.60 284,134.10
锂精矿销售均价（元/吨） 4,199.21 5,541.24 5,067.67

（二）锂化合物及衍生品
销售价格方面，随着资本大量涌入下游锂化工产品生产领域，自 2018 年第二季度开始，相

关产品标称产能逐渐增加，行业供需格局有所改变，在下游采购、库存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下， 锂化工产品价格呈现较为明显的回调趋势。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 中国国内
99.5%碳酸锂产品的价格走势情况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亚洲金属网）
从上图可以看出， 受下游新能源汽车行业爆发式增长等需求端因素的影响，2018 年初，锂

化工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但随着行业快速增长，新的锂化工产品供应商不断进入，扩产的锂
化工产品产能逐渐释放，导致行业供需状况发生变化，自 2018 年开始，相关产品价格出现回调，
2020 年第四季度止跌反弹。 公司锂化工产品销售均价的变动趋势与行业趋势基本一致。

选取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收入数据对比，可见大部分公司受市场行情影响，收入近几年呈下
滑趋势，收入数据详见下表：

天齐锂业与其他上市公司锂产品销售收入情况表
单位：亿元

单位名称 产品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天齐锂业
锂化合物及衍生品 17.57 29.25 40.41
锂精矿 14.81 19.15 22.02

赣锋锂业 锂系列产品 38.62 41.61 41.69
盛新锂能 锂系列产品 6.94 5.06 2.43
雅保 锂系列产品 77.28 93.98 82.27
SQM 锂系列产品 25.88 34.99 49.22
Livent 锂系列产品 19.46 26.88 29.64

（2）请结合产品上下游价格变动、成本费用归集、同行业公司毛利率等情况详细说明衍生
锂产品业务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说明锂精矿毛利率是否与同行业存在重大差异。 请年审会
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锂产业链上，最上游为锂矿，锂矿加工成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等锂化合物后，下游深加工进

入医药、电池、工业等应用领域。 作为产业链最前端的上游锂矿资源的开采和基础锂化合物产
品是整个行业的基础。 锂的下游应用以电池为主，而在电池中 3C 电池和新能源汽车对应的动
力电池是主要领域，且随着电动汽车增长，动力电池份额以及影响力不断增强，是锂消费市场
主要的增长驱动力。

受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影响，新能源汽车 2019 年的销量开始下滑，2019 年锂行业整体表现
疲软，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由于补贴政策退坡，下半年销量增速放缓，导致碳酸锂下游产品正
极材料市场订单疲软。 2020 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新能源汽车产销继续呈下滑趋势，锂产
品价格持续疲软。

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及影响因素如下表所示：
主要产品毛利率分析

产品类别
2020 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毛利率变动 价差影响 成本差影响

锂矿 148,125.94 55,508.37 62.53% -6.28% -9.97% 3.69%
锂化合物及衍生品 169,944.06 132,973.79 21.75% -25.71% -24.85% -0.86%
合计 318,070.00 188,482.15 40.74% -15.27% -- --

产品类别
2019 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毛利率变动 价差影响 成本差影响

锂矿 191,453.72 59,719.66 68.81% -3.08% 2.40% -5.48%
锂化合物及衍生品 286,421.56 150,467.88 47.47% -17.11% -17.71% 0.60%
合计 477,875.27 210,187.54 56.02% -11.17% -- --

产品类别
2018 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毛利率变动 价差影响 成本差影响

锂矿 220,192.68 61,902.78 71.89% -- -- --
锂化合物及衍生品 396,050.59 140,301.00 64.57% -- -- --
合计 616,243.27 202,203.79 67.19% -- -- --

注：上表锂化合物及衍生品不包含锂渣等副产品。
由上表可知， 公司生产的主要锂化合物及衍生物 2020 年较 2019 年毛利率下降 25.71%，其

中由于单价下跌影响毛利率下降 24.85%；2019 年较 2018 年毛利率下降 17.11%， 其中由于单价
下跌影响毛利率下跌 18.08%。

公司主要为从原矿石开采到最终锂产品的全流程自产模式，在成本费用归集方面受上游价
格变动影响比较小，近三年锂化合物单位成本保持稳定，变动率不超过正负 2%，且公司近几年
在产品类别、生产工艺等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在成本费用归集方面锂化合物及衍生品受
上游价格变动影响较小，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产品销售价格下降。但 2019 年泰利森因澳大
利亚税务局转移定价问题， 向澳大利亚矿业法规与安全司补缴从价征收矿产资源税（Royalty）
共计 991.66 万澳元，2020 年锂精矿价格较 2019 年有所下降， 从而降低了 2020 年泰利森销售锂
精矿所需缴纳的矿产资源税，锂精矿销售成本同比略有下降。 与 2019 年相比，由于 2020 年销售
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销售成本下降的幅度，导致 2020 年毛利率较 2019 年下降。

公司主要产品的综合毛利率虽有下降，但总体仍保持较高水平。 选取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锂
系列产品毛利率对比，可见锂系列产品毛利均呈下降趋势，公司毛利率下降与同行业间不存在
重大差异。 另外，公司无同行业间锂精矿的可比数据，在锂矿采选冶炼行业公司仍保持较高毛
利率。 具体毛利率数据如下表所示：

天齐锂业与其他上市公司锂产品毛利率对比情况表

单位名称 产品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天齐锂业

综合毛利率 41.49% 56.56% 67.60%
其中 ：锂化合物及衍生
品 23.71% 48.54% 65.25%

锂精矿 62.53% 68.81% 71.89%

赣锋锂业
综合毛利率 21.38% 23.50% 36.10%
其中：锂系列产品 23.40% 27.17% 39.97%

盛新锂能
综合毛利率 4.15% 14.46% 13.68%
其中：锂系列产品 -9.39% 17.79% 31.59%

雅保 综合毛利率 31.80% 35.05% 36.07%

SQM
综合毛利率 26.57% 28.31% 34.53%
其中：锂系列产品 22.52% 39.44% 56.88%

Livent 锂系列产品毛利率 12.77% 29.59% 46.49%
（数据来源：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
二、会计师意见
（一）执行的核查程序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要求， 以及注册会计师的执业判断对公司的收入、成

本执行了必要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和评价了公司与收入成本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并测试了

关键内部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与公司管理层、采购部、销售部、生产部、财务部等多部门进行访谈，了解锂行业的市场

情况、上下游产品价格变化趋势、公司生产运营现状等；
3、抽样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以确定收入成本确认的真实性、准确性，包括：

销售合同、采购合同、银行收付款凭证、入库单据、交货单据等；
4、根据公司收入交易样本，核对销售合同、交货单、报关单、发票，评价相关收入确认实际

情况是否与公司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一致；
5、选取主要客户，对 2020 年度交易金额、往来余额进行函证，以评价收入金额的真实性、准

确性；
6、获取产品价格目录，抽查售价是否符合价格政策；抽样核对产品销售价格与同期市场价

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7、结合产品类别从单价、单位成本和产品结构对毛利及毛利率进行分析；
8、利用海外组成部分会计师工作，进一步了解海外收入、成本、毛利情况。
（二）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上述衍生锂产品业务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分析与实际情况相符。
9. 你公司前五大与第一大客户收入占比近三年呈现上升趋势。 第一大供应商采购占比由

2019 年的 41.94%下降为 9.95%。
（1）请结合所处行业特点、销售模式等，补充说明你公司客户集中度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请说明差异原因及合理性，你公司是否存在对主要客户的依赖风险，如
是，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回复
本公司业务涵盖锂产业链的关键阶段，包括锂精矿资源的开发加工和销售以及锂化工产品

的生产销售。 客户结构根据产品类型划分，主要由锂精矿客户和锂化工品构成。
2020 年度本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和占比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元） 占年度销售额比例

1 Albemarle Group（以下简称“雅保 ”） 1,041,119,202.59 32.14%
2 厦门建益达有限公司 355,187,080.10 10.96%
3 SK Innovation 177,469,410.70 5.48%
4 上海岩谷有限公司 120,388,288.20 3.72%
5 富美实 （张家港 ）特殊化学品有限公司 106,210,857.80 3.28%
合计 1,800,374,839.39 55.58%

公司前五大客户中，第一大客户为雅保，占当年收入的比例为 32.14%，雅保系公司控股子
公司泰利森的第二大股东，系泰利森锂精矿销售除了本公司以外的唯一客户。 其余客户为锂化
工品客户，累计占比 23.44%。

赣锋锂业主营业务主要涵盖锂化工品、锂电池系列产品，与公司相似，为行业内可比公司。
根据赣锋锂业 2020 年度报告，其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和占比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元） 占年度销售额比例

1 客户 A 948,965,863.27 17.18%
2 客户 B 261,716,014.52 4.74%
3 客户 C 145,012,002.65 2.63%
4 客户 D 114,020,353.83 2.06%
5 客户 E 111,530,176.85 2.02%
合计 1,581,244,411.12 28.63%

因赣锋锂业主营业务不涵盖锂精矿销售，可比分析将剔除公司第一大客户（锂精矿销售客
户），主要针对锂化工品客户集中度进行可比分析。 本公司前五大客户中属于锂化工品四大客
户销售收入累计占比 23.44%， 与赣锋锂业前四大客户占比 26.61%无显著差异。 本公司认为在
锂化工产品销售市场，公司不存在客户集中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较大差异情形，亦不存在
对主要客户依赖的风险。

另外，本公司将从锂精矿销售模式角度针对锂精矿销售第一大客户占比情况和客户集中度
问题予以说明如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利森生产的锂精矿产品包括技术级锂精矿和化学级锂精矿，主要销售
给泰利森的两位股东———天齐锂业和雅保，根据泰利森与本公司和雅保分别签署的技术级锂精
矿《分销协议》，泰利森生产的技术级锂精矿首先销售给天齐锂业和雅保，再由天齐锂业和雅保
对外销售。

此外，泰利森与公司和雅保分别签署的化学级锂精矿《供货协议》，泰利森生产的化学级锂
精矿主要销售给天齐锂业和雅保，用于自产加工成锂化工产品如碳酸锂、氢氧化锂、金属锂等
锂化合物，并进一步用于生产锂电池正极材料。泰利森持有的格林布什矿拥有 2.1%的较高氧化
锂平均品位，加之由于成熟运营多年，化学级锂精矿生产运营成本处于全球最低水平。 因泰利
森化学级锂精矿的高品质、低成本优势，其产品供不应求，为保证双方股东的需求量，目前仅向
公司和雅保出售。

因此，2020 年度公司锂矿销售收入经合并抵消后为 1,481,259,388.30 元人民币，对第一大客
户雅保的销售收入为 1,041,119,202.59 元人民币，占比约 70%，存在客户集中度高的客观事实，
但公司认为并不存在对主要客户（雅保）形成依赖的风险。 原因如下：

1、泰利森持有的格林布什矿为全球储量最大、品质最高、成本最低的硬岩型锂辉石矿山。
锂精矿为下游锂化工产品的战略性原材料，泰利森锂精矿资源的稀缺性、产能优势和优良品质
使其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具体不可替代性。 雅保为全球锂业巨头，其锂化工产品的生产也
依赖于低成本且高品质的泰利森锂精矿，同时雅保系泰利森第二大股东。 无论从客户角度或是
股东利益及分红角度，雅保更倾向于向泰利森采购。

2、因泰利森对两个股东销售的锂精矿比例中，本公司占比高于雅保。 本公司合并报表已抵
消天齐锂业与泰利森之间的内部关联交易，因此合并财务报表列示的收入中，雅保占比就显得
非常高。

3、如未来雅保减少对泰利森锂精矿的采购量，根据《股东协议》和《分销协议》，泰利森可以
对第三方销售锂精矿。 由于泰利森锂精矿的稀缺性和市场地位，公司判断泰利森锂精矿有广阔
的销售市场前景和潜在替代客户，足以消化目前雅保采购的部分。

综上，公司认为不存在对第一大客户雅保的销售依赖。
（2）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销售收入前五大客户与供应商的具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

间、主营业务、注册资本、主要财务数据（如有）、与你公司开展业务时间等情况，并自查上述客
户及供应商在股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你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
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并结合 2019
年情况说明主要客户结构与供应商结构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具体情况
1、客户
2020 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具体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开始合作时间

Albemarle Group 1993 年 锂，催化剂，精细化工产品。 116.7 万美元 2014 年

厦门建益达有限公司 1996 年 光电产品 、医疗设备 、电子元器件
贸易 1 亿人民币 2019 年

SK Innovation 1962 年 能源 、化工 、锂离子电池生产和销
售 175 亿美金 2019 年

上海岩谷有限公司 1995 年 贸易 235 万美元 2013 年

富美实 （张家港 ）特殊化学品
有限公司 2007 年 氯化锂 、丁基锂产品 800 万美元 2017 年

前五大客户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亿元）：
单位：亿人民币 年度 销售收入 总资产 净利润

Albemarle Group 2020 204.10 681.85 24.34
厦门建益达有限公司 *
SK Innovation 2020 2,060.71 2,319.40 173.10
上海岩谷有限公司 2020 17 3 0.57
富美实 （张家港 ）特殊 化学品 有
限公司 *

* 以上公司为非上市公司，且无法取得该公司具体财务数据。
2、供应商
2020 年度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成本和占比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元） 占年度采购额比例

1 SG MINING PTY LTD 225,429,279.57 9.95%
2 MONDIUM PTY LTD 175,153,508.36 7.73%
3 MSP ENGINEERING PTY LTD 86,135,073.26 3.80%
4 MOL MITSUI O.S.K. LINES 79,101,106.82 3.49%
5 ALINTA SALES PTY LTD 69,710,763.55 3.08%
合计 635,529,731.56

2020 年度前五大供应商信息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主营业务 开始合作时间

1 SG MINING PTY LTD 采矿服务 采矿、装载 2013 年

2 MONDIUM PTY LTD 工程承包商 EPCM 工程承包 2017 年

3 MSP ENGINEERING PTY LTD 工程承包商 EPCM 工程承包 2013 年

4 MOL MITSUI O.S.K. LINES 电力供应商 电力供应商， 西澳公用
事业主要供应商 2014 年

5 ALINTA SALES PTY LTD 钻井和爆破服务 钻井和爆破 2019 年

以上供应商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利森的供应商，且是澳洲非上市公司，无法取得具体财
务数据。

（二）结合 2019 年情况说明主要客户结构与供应商结构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原因
1、客户结构及变化原因
2019 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和比例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元） 占年度销售额比例

1 Albermarle Group 1,321,692,498.52 27.30%
2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487,757,547.75 10.08%
3 LG CHEM 221,480,924.16 4.58%
4 上海岩谷有限公司 217,716,634.36 4.50%
5 富美实 （张家港 ）特殊化学品有限公司 198,421,620.72 4.10%
合计 2,447,069,225.51 50.55%

与 2020 年相比，前五大客户中第一、第四和第五大客户保持一致，第二和第三大客户发生
变化。 2019 年的第二大客户厦门厦钨新能源在 2018 年和 2019 年一直为公司前三大客户，其在
2020 年通过厦门建益达有限公司购买我司产品。 因此厦门建益达有限公司成为公司 2020 年的
第二大客户，其最终销售客户实际为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LG� CHEM 系 2019 年度公司第三大客户， 在 2020 年未成为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原因在于：
2020 年起，LG� CHEM 原材料采购需求发生变更，2019 年及之前年度以碳酸锂作为锂电池材料
的主要需求原材料，自 2020 年起大幅降低对碳酸锂的需求，并以氢氧化锂产品的新需求替代以
前年度碳酸锂需求量。 由于公司氢氧化锂产能有限，对 LG 化学的销售收入在 2020 年度显著降
低。

除上述变化外，公司客户结构未发生显著变化。
2、供应商结构及变化原因
2019 年度公司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成本和占比比例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元） 占年度采购额比例

1 MSP ENGINEERING PTY LTD 2,329,661,852.24 41.94%
2 SG MINING PTY LTD 249,075,092.56 4.48%
3 MONDIUM PTY LTD 199,124,417.93 3.59%

4 CAPE CRUSHING ＆ EARTHMOVING
CONTRACTORS (CAPE MINING) 110,185,004.18 1.98%

5 MOL MITSUI O.S.K. LINES 93,818,880.86 1.69%
合计 2,981,865,247.77

变化原因分析：
1、公司第一大供应商采购占比由 2019 年的 41.94%下降为 9.95%。 原因在于公司 2019 年第

一大供应商 MSP 系泰利森化学级锂精矿二期扩产项目（以下简称“CGP2”）工程的总承包商，
CGP2 工程建设期为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2019 年度发生大额工程采购款，2020 年年度
仅有部分尾款支付， 因此 2020 年度 MSP 采购额大幅下降同时因 2020 年度泰利森无重大资本
性开支采购，第一大供应商为常规业务 - 采矿服务供应商，占比显著下降。

2、2019 年度的第四大供应商 CAPE� CRUSHING 在 2020 年已不在前五大供应商，主要原因
系其为临时供应商，在 2019 年当 GAM 破碎机在出现临时断电的情况下提供暂时的破碎服务，
2020 年度不再需要。

3、2019 和 2020 年度前五大供应商均为泰利森供应商，除上述变化外，公司供应商结构未发
生显著变化。

经公司自查，除厦门厦钨新能源系公司持股 3%的参股公司外，上述客户及供应商在股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二、会计师意见
（一）执行的核查程序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要求，以及注册会计师的执业判断对公司的销售及采

购情况执行了必要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测试了有关销售与收款循环、采购与付款循环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情况，以确

认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2、抽样调查客户和供应商的背景信息，检查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针对两年客户集中

度进行对比分析；
3、获取了公司与客户、供应商签订的销售、采购合同，对合同的关键条款进行核实，如发货

及验收、付款及结算、换退货的政策等；
4、我们对企业两年客户集中度及变动原因进行了分析。
5、对主要客户函证本期销售金额，对主要供应商函证本期采购金额；
6、对主要客户进行了销售单价与市场单价的对比分析；
7、对本期新增及销售额变化较大的重要客户进行了访谈；
8、 利用了海外组成部分会计师对海外的客户、 供应商进行的函证和分析程序所得出的结

论。
（二）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关于销售收入前五大客户与供应商的具体情况以及客户、供应商结

构变化情况及变化原因的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10.你公司研发投入人员与金额分别同比下滑 41.18%、53.13%，2019 年、2020 年研发投入资

本化的金额分别为 1,102.59 万元、356.80 万元。
（1）请说明研发人员数量持续减少的原因及对你公司技术研发活动的影响，与年报中关于

技术优势的表述是否匹配。 （下转 D43 版 ）


